关于论文写作中的作者署名

我国著作权法公布以来，已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，医学科技期刊必须严格执行著作权法。现将本刊对作者署名的有关要求重申如下。

1．署名的意义：（1）标明论文的责任人、文责自负。（2）医学论文是医学科技成果的总结和记录，是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和创造智慧的结晶，也是作者对医学事业做出的贡献，并以此获得社会的尊重和承认的客观指标，是应得的荣誉，也是论文版权归作者的一个声明。（3）作者署名便于编辑、读者与作者联系，沟通信息，互相探讨，共同提高。作者姓名在文题下按序排列，排序应在投稿时确定，在编排过程中不应再做更改；作者单位名称及邮政编码脚注于同页左下方。

2．作者应具备下列条件：（1）参与选题和设计，或参与资料的分析和解释者。（2）起草或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理论或其他主要内容者。（3）能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，在学术界进行答辩，并最终同意该文发表者。以上3条均需具备。仅参与获得资金或收集资料者不能列为作者，仅对科研小组进行一般管理者也不宜列为作者。在每篇文章的作者中需要确定1位能对该论文全面负责的通信作者。通信作者应在投稿时确定，如在来稿中未特殊标明，则视为第1作者为通信作者。第1作者与通信作者不是同一人时，在论文首页脚注通信作者姓名、单位及邮政编码。通信作者一般只列1位。所有作者的排名顺序根据作者贡献确定，并征得所有作者同意，校稿后原则上不得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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